
中華民國108年度
南投縣總決算
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審計部臺灣省南投縣審計室
 審計官兼主任   楊  美  冠
前　   　言

中華民國108年度南投縣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係由南投縣政府依照地方制度法第42條規定，於109年4月30日函送到室，本室依照同法條規定，已於3個月內完成審核，編造最終審定數額表，並提出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

108年度南投縣計有編列單位決算之公務機關30個；編列附屬單位決算之縣營事業單位1個；編列附屬單位決算之非營業特種基金單位9個（分預算及作業單位186個)。總計審核40個機關單位（分預算及作業單位共計186個)之決算。

108年度南投縣總決算審核結果，歲入決算經修正減列3,000萬元，審定為265億9,935萬餘元，較預算短收7億8,950萬餘元，約為2.88％；歲出決算經修正減列50萬餘元，審定為247億6,971萬餘元，較預算減支23億8,814萬餘元，約為8.79％；歲入歲出相抵，審定賸餘為18億2,963萬餘元，連同債務舉借41億7,000萬元，合計59億9,963萬餘元，經償還債務44億931萬元後，尚有收支賸餘15億9,032萬餘元。
108年度縣營事業（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營業部分）決算審核結果，審定總收入1億429萬餘元，總支出1億795萬餘元，淨損為365萬餘元，與預算淨利相距619萬餘元。
108年度非營業特種基金（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非營業部分）決算審核結果，綜計修正增列收入432萬餘元，減列支出188萬餘元，審定總收入（含基金來源）118億2,784萬餘元，總支出（含基金用途）111億6,679萬餘元，賸餘6億6,105萬餘元，較預算增加4億5,687萬餘元，約為223.77％。審定解繳縣庫3億5,696萬餘元，較預算減少4億7,821萬餘元，約為57.26％。
108年度總決算審核結果，經常收支賸餘支應資本收支短絀後，產生歲入歲出賸餘18億2,963萬餘元，較107年度歲入歲出賸餘19億6,685萬餘元，減少1億3,722萬餘元。南投縣連續7年度（102至108年度）總決算歲入歲出相抵均為賸餘，財政狀況逐年改善，並規劃多項開源措施，增裕縣庫收入。截至108年度止，南投縣1年以上及未滿1年公共債務未償餘額決算審定數分別為105億1,390萬元及0元，債務比率分別為32.51％及0％，合計105億1,390萬元，較107年度公共債務餘額決算審定數121億9,126萬餘元，減少16億7,736萬餘元，南投縣政府前於104及105年度期間因長期債務比率超逾預警債限（45％），經行政院函請研擬106至108年債務改善計畫，進行實質減債，3年共計強制還本10億8,094萬元，長期債務比率已由106年度之42.27％，降至108年度之32.51％，減少9.76個百分點，短期債務比率由106年度之12.31％，至108年度已無舉借，有效降低公共債務餘額，已達債務改善計畫預計目標。惟自償性債務金額頗為龐鉅，雖不計入公共債務未償餘額，然計畫執行進度落後，除加重債務利息負擔，亦恐影響未來債務之償還期程，允宜加強計畫管制考核，以確保公共建設計畫自償率。
南投縣政府為實現「健康、快樂、幸福城市」縣政願景，108年度施政以「文教升級、優質環境、社會福利、觀光產業」四大發展主軸，規劃十大縣政發展面向，據以擬定相關施政目標與重點，推動各項政策，期能塑造優質的生活環境，促進城市永續發展，打造南投縣成為觀光首都及宜居城鎮。各項政事推動執行結果，整體而言，尚能符合既定施政目標，包括：舉辦2019南投燈會、南投世界茶業博覽會、南投花卉嘉年華、南投國際沙雕藝術文化園區等大型活動，帶動觀光人潮及提高產業價值；推動名間鄉松柏嶺景觀塔、埔里鎮虎頭山風景區、橋聳雲天綠雕園區、信義鄉雙龍園區，及草屯九九峰生態藝術園區開發案；賡續推動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提升道路品質工程及雨水下水道系統建設等重大公共工程；辦理南投埔里福興農場旅館區開發計畫、南投旺來產業園區、埔里地方特色產業微型園區、草屯手工藝智慧園區及竹山竹藝產業園區計畫等開發案；推動國民中小學老舊校舍整建、數位教學教室建置、改善幼兒園教學環境與設備；原住民族部落文化健康綜合服務據點友善空間整建、推動原住民族語言振興工作及布建部落文化健康站、扶植原住民族產業發展，辦理產業創新價值計畫；推動長照2.0服務，布建長照服務資源等。惟部分重大施政計畫尚待持續檢討精進，加強相關施政作為，以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及提升民眾生活福祉。
本室辦理各項審計業務，秉持獨立、廉正、專業、創新之核心價值，財務審計、遵循審計及績效審計並重，冀能踐行優質審計服務，創造最大審計價值，強化政府良善治理，實現國家永續發展。108年度審核南投縣各機關財務收支，在合法性審計方面，依法修正減列歲出通知繳庫646萬餘元。在績效性審計方面，考核各機關施政績效結果，認為有未盡職責或效能過低情事，經依法通知其上級機關並報告監察院者1件；另依法提供南投縣政府有關財務上增進效能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建議意見8項。
本室對於南投縣各機關預算執行之審核、計畫實施之考核及重要審核意見，已在本報告有關章節予以分析說明，以供參閱。
茲當總決算審核完竣，謹編具中華民國108年度南投縣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審核報告，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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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約數金額【如：億（餘）元、萬（餘）元等】之表達，以餘數全捨為原則，未及萬元者，以全數表達。

三、各項數字之百分比，因採四捨五入方式計算，細項數字百分比之和，與總計數之百分比或有差異。

四、統計表內數值為零或數值無統計者，以「－」表示；有數值但未達表列統計單位者，表達至出現數值之首位，並最多至小數點後2位，否則以「0」表示。
五、特別收入基金之預算數，係108年度法定預算數；至於決算數及決算審定數，係包含108年度預算數、以前年度保留數及108年度報准先行辦理數等之執行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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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報告監察院



公有營(事)業 審 計 















遵循審計



發現制度規章缺失

發現未盡職責



揭發財務(物)上

之違失行為



核定賠償責任



剔除不當支出



揭發財務(物)上違失

行為涉及刑事者



通知其機關長官或

上級機關限期追繳



列入決算審核報告

提送南投縣議會

及監察院審議





發現有可提升效能或增進公共利益者

發現潛在風險事項



提出預警性意見

於各該機關






